
文道與文法：汪琬

古文理論再探
〔１〕

李向昇

提　 　 要

汪琬的古文理論，最核心的部分是文道與文法之間的關係，

然而學界對此尚未有全面的梳理。論者或以汪琬與陳僖的論爭

爲據，如青木正兒，以爲其文論主法；或以其散見觀點爲據，如郭

預衡，則以爲其文論主道，未有客觀的總結。即便二者兼而論

之，如郭紹■、王運熙、顧易生諸位，則以爲汪琬既主文道又主文

法的古文理論是自相矛盾的。然本文以爲，汪琬主文又主道的

古文理論不僅不矛盾，並且是其古文理論的一大特點。本文將

首先從汪琬與陳僖的論爭切入，還原這場論爭之始末，並旁及汪

琬其他的文章，提出從道、經、文不同層次來理解汪琬的古文理

論，認爲道仍然是其古文理論的核心，而文是其從創作的角度來

探討古文的面向，仍然在道的統轄之下，消解其矛盾。其次，結

合明末清初文學思潮的綫索，揭示汪琬的古文理論在廣受性靈

文學思潮影響的時代，對回歸古文傳統、追溯唐宋文脈的清初古

文所産生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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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汪琬（１６２４—１６９０），字苕文，號鈍翁，是清初重要的古文

家，與侯方域、魏禧並稱清初三大家。他的古文向來以重法著

稱，邵長蘅《三家文鈔序》比較汪琬、魏禧、侯方域三家之文，謂：

“汪氏以法勝。”〔２〕許汝霖《國朝三家文鈔序》亦云：“汪之文如

名將署師，行陣之餘，營壘井竈，動合古兵法。”〔３〕將之比爲將帥

行軍，合乎兵法。結合他與陳僖的論爭，在《答陳靄公論文書

二》中所云“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

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的説法來看，他

的古文理論更是給人留下了重法的印象。實際上汪琬的古文理

論還有重道的一面，他在《文戒示門人》、《王敬哉先生集序》、

《與曹木欣先生書》等文章中便强調了道的重要性，慨歎文道的

分裂，大有欲合文道爲一之志。論文重法與重道本身並不絶然

矛盾，然而汪琬在與陳僖的論爭中有“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

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４〕的説

法，似乎文道無關，甚至文高於道。這便使人疑惑他的古文理論

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究竟汪琬爲何會有這樣的説法？這矛盾的

兩面究竟哪一面才是汪琬古文理論的核心？這個矛盾有没有消

解的可能？而這些問題背後所涉及的正是古文理論中的核心命

題：文道關係。本文擬就上述問題展開討論，並將進一步分析

這個自相矛盾的現象與明末清初古文發展的關係。

二、 “文道合一”還是“文不載道”： 汪琬
古文理論矛盾背後的淵源

　 　 前面説汪琬的古文理論是重道還是重文可能存在矛盾，這

背後其實有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兩層淵源。從思想史説，文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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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南宋以來道學家與古文家辨析的焦點，經歷了明代復古思

潮與性靈思潮的衝擊，到了清初，這一問題作爲如何恢復古文傳

統的核心議題，又重新浮上了檯面。要重振古文，應該如何面對

甚至詮釋文道關係？這是汪琬的疑問，也是其古文理論之所以

存在矛盾現象的重要思想背景；從學術史説，學界對汪琬古文理

論的梳理不論是强調其重法，還是强調其重道，甚或認爲文道並

重，也同樣面臨如何解釋文道關係的問題。即便能勾勒出汪琬

古文理論的大致面貌，然而如何解釋其内在邏輯，爲何他的古文

理論會有自相矛盾的現象？如何理解這種矛盾？學界對此似乎

尚未給予足够的重視。

就第一層思想史背景來講，將文道關係的問題追溯至南宋，

清人自己便有明確的認識，計東《鈍翁類稿序》云：

《宋史》分立儒林、道學兩家，後世學者遂以歐陽、曾、

王、蘇氏爲文章之儒，周、程諸先生爲道學之儒，而文與道爲

二。究之歐陽、曾、王、蘇氏之文，未有不原於經，不窺於道，

而可粹然成一家之言者。是則三者始未嘗不同其原，終亦

不可析而爲二也。南宋之文，獨朱子能闡經以明道，自陸子

靜、楊慈湖之創爲“六經注我”之論，蔑棄章句，不復措意於

文章，於是儒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５〕

計東雖然將文道分裂歸咎於《宋史》分立“儒林”與“道學”，然

而他已然意識到文與道在南宋已形成緊張的關係，慨歎“獨朱

子能闡經以明道”，陸九淵、楊簡等蔑棄章句，儒林與道學判然

不可復合。他並追溯明代的古文發展，在文道合一的背景下，引

出汪琬：

明二百八十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有光）、王道

思（慎中）。歸蚤聞道於魏恭簡（校），證道於程；道思與唐

應德（順之）、王汝中（畿）友善，亦稱聞道者，然其立言必貫

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繼前人而信後世。二公殁後百

３３５文道與文法： 汪琬古文理論再探　



餘年，而我郡有汪苕文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

矱而已；既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柢於“六經”而出之，然

猶未得夫經之指歸也；益黽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得其所以爲

經者，遂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爲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

沛然不悖於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而近繼歸、王

垂絶之緒，遠躡韓、歐諸公無疑也。〔６〕

他把汪琬置於唐宋古文傳統的脈絡中，並作爲這一脈絡在明末

清初的重要承繼者，而這一脈絡的核心就是“貫經與道爲一，而

著之爲文”。這其實就是《文心雕龍》“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

明道”〔７〕，文道合一的思想。道體現在聖人的文章中，聖人以文

章來闡明道，這裏的文就是經典。結合《宗經》篇來看，道融於

經典之中，經典是後來文章的模範，三者有共同本源。計東正是

以此來看明代古文的發展，以及汪琬古文的成就的。在他看來

古文的正道就是融合道、經、文三者，而不使其分離，因此“儒

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本身就是違背傳統的。他正是從

文道關係的角度拉開一條古文脈絡，而以汪琬爲清初的代表。

和計東的論述相類，汪琬自己也曾對文道關係的發展有過

論述，《王敬哉先生集序》云：

琬聞之，文者貫道之器，故孔子有曰“文不在兹乎”。

孔子之所謂文，蓋謂《易》、《詩》、《書》、《禮》、《樂》也。是

豈後世辭賦章句，區區儷青妃白之謂與？孔子既殁，漢儒收

拾暴秦燼燬之餘，修明講習，可謂勤矣。然而言易者，不知

天人貫通之旨，而溺於納甲卦氣之説。言詩者，不知王國盛

衰之原，而溺於四始五際之説。言書者，不知二帝三王所以

致治之大本大用，而所爭者文王改元、周公踐阼之説。至於

禮樂，又往往有其義而不知習其儀，有其器而不知名其物。

甚則溷以圖讖、雜以譌僞，而孔子所删述之文，不晦即

亂……嗣後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歧而爲二，韓、柳、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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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曾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

其間釐剔義理之絲微，鑽研文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進而繼

孔子者，惟朱徽國文公一人止耳……今距文公又五百年所

矣，而繼之者無其人。〔８〕

這篇序文的重要性在於，他明確的接續了唐宋以來道統、文統的

論述。他批評漢以來治經者多不得要領，例如“言易者，不知天

人貫通之旨，而溺於納甲卦氣之説”，如果把“天人貫通之旨”理

解爲《易》之道，把“納甲卦氣之説”理解爲《易》之文，則這也是

文道分裂。他從經典談起，而後便直接接上文統、道統二分的論

述，謂“韓、柳、歐陽、曾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

一之者也”，然後再舉出朱熹上接孔子。也就是説在他的描述

下，文道關係就是一段分裂的歷史。他的論述中有一個值得思

考的現象，其論述實際上深受韓愈的影響，然而他最爲推崇的卻

是理學家朱熹。他所引的“文者貫道之器”，正是韓愈等唐宋古

文家的説法，他説“今距文公又五百年所矣，而繼之者無其人”，

這個邏輯也顯然是接續了韓愈的道統論。韓愈在文道關係的發

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然而汪琬認同朱熹文從道中流出，二者統

一的看法，以及其對貫道説分裂文道的批判，因此並不認爲韓愈

可以接續道統。汪琬一方面深受古文家的影響，一方面又以理

學家的論述爲根本，恰可以反映出清初對文道關係的論述，正徘

徊在古文家與理學家之間，如何繼承二者並重新詮釋文道關係，

是當時的重要問題。汪琬慨歎“今距文公又五百年所矣，而繼

之者無其人”，言下之意雖非指自己就是“繼之者”，然至少有繼

之者在我輩的意思，正是有意識的直面這一問題。

不論是計東還是汪琬，他們對文道關係的論述都接續了唐

宋以來道統、文統的討論，一脈相承。也就是説，自韓愈謂“所

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９〕，到歐陽修的“大抵道

勝者文不難而自至”〔１０〕，以道爲根本的論述，再到朱熹等理學家

５３５文道與文法： 汪琬古文理論再探　



批評古文家只是文章作得好，而没有修道的功夫，黄庭堅更分述

解經的傳統與文章的傳統〔１１〕，於是文道分裂，文章自有統緒。

這一脈絡在明代又受到“發乎情不必止乎禮”的性靈思潮，以及

“視古修辭，寧失諸理”的復古思潮衝擊，到了清初，汪琬等人以

重振古文自命，則如何重新詮釋文道關係，是其無法回避的歷史

使命。可以説汪琬文論中文與道的緊張關係正是這一思想脈絡

在古文發展中的具體延伸，有著深遠的意義。那麽在他的古文

理論中，究竟文道之間存在怎樣的複雜關係？這就涉及第二層

問題，學術史上前人對其古文理論的梳理總結。

前人總結汪琬的古文理論主要有四種意見，一是重文法，二

是重道，三是認爲其自相矛盾，四是認爲文道並重。例如青木正

兒在《清代文學評論史》中，引《答陳靄公論文書》爲汪琬的論文

主旨，以爲：“他是文學家而非儒學者，根本不是以道義律文的

人。”〔１２〕便側重汪琬與人論爭而重文法的文獻，相對看輕在其他

文章中重道的傾向。郭預衡《中國散文史》則與計東的《鈍翁類

稿序》及《四庫全書總目》的評價〔１３〕接近，側重他重道的言論，

以爲汪琬“比金、元以來的道從伊洛，文擅韓歐，更進一步偏重

了道統”，並且强調“文‘原’於‘六經’”〔１４〕。重文與重道，各家

均有説法，這也正可見其古文理論確有自相矛盾的嫌疑。王運

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及郭紹■的《中國文學批

評史》便曾直接指出這一點，前者云：

他的文論，特重才氣而又强調法度。從他關於前者的

論述中，可以看到一點離經叛道的傾向；但他在關於後者的

論述中，又把這點微弱的傾向納入正統的軌道。〔１５〕

又云：

汪琬雖然肯定了儒家經籍和周敦頤、張載、程頤、朱熹

之作爲“載道之文”，卻公然倡言文不必載道，只要是“有寄

託”的，或是抒發作者佯狂與感激憤懣的，正不必是儒家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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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道；那些不必載道之文，甚至是叛道之文，但令才氣雄

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即不能否定其價值。〔１６〕

此處論者所引是汪琬與陳僖的論辯書信《與陳靄公論文書》一

及二，當中汪琬特别强調文法，亦即所謂“表現出對於藝術性的

特殊重視”，相形之下對道則較爲輕視，因此認爲汪琬的古文理

論有離經叛道的傾向。編者繼而又引汪琬的《文戒示門人》中

對經、道的看法及對朱熹的評價，並結合《與陳靄公論文書》中

强調對古人法度的學習，得出汪琬文章“保守色彩更爲濃厚”的

結論，謂之“把這點微弱的傾向（離經叛道）納入正統的軌道”。

也就是説，汪琬一方面講文人才氣，一方面又謹守法度；一方面

肯定載道之文，一方面又肯定叛道之文，自相矛盾。

郭紹■《中國文學批評史》對此批評得更爲强烈。其文云：

汪氏一方面摭拾理學成語……每言古之作者於道莫不

各有所得，而且歎息後世文統道統之歧而爲二，甚至以爲退

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論》猶不足當載道之語。而在另一

方面，如《答陳靄公論文書一》又言文道合一之少……又似

乎文之與道不必相合，甚至以文以載道之説爲稍誇，此則與

不主新奇可喜之説没有關係而且有些衝突了。〔１７〕

郭先生同樣指出了汪琬文論中才氣與法度，載道與叛道的矛盾

論述。且進一步説：“汪氏之所得於古文者，僅在法度之間……

本不足怪。所奇怪者乃在一方面講法，一方面又講才與氣。”〔１８〕

並引《答陳靄公論文書一》指出汪琬在文中對“諸子百氏與夫神

仙浮屠之書”的稱許，與他在《文戒示門人》、《王敬哉先生集序》

的論文主道之説不合；又《答陳靄公論文書》中以爲文之有力在

才與氣，則與論文主法之説不合。郭先生認爲：“照他這樣説

法，文可以無與於道，只須有意，有才氣……又與其不主新奇可

喜之説不甚相合了。”〔１９〕總括其意，他以爲汪琬既不喜清新可喜

的文風，卻又講求才氣，這是一個矛盾；第二，汪琬一方面歎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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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道統的分歧，另一方面卻以爲文章未必和道有關係，也是自

相矛盾的。

上述這三種意見當以後一種爲重，全面的照顧了汪琬重道

與重文的兩種論述，並得出自相矛盾的結論。然而第四種意見

則以爲汪琬的古文理論是文道並重。李聖華認爲汪琬古文理論

看似矛盾，實則是因前後期發展的不同而産生，他指出：

汪琬接受文以載道之説，昌言“六經”之文。值得一提

的是，在與陳僖論文書中，又强調文法，往復辯論，與陳僖提

倡以道爲本、須有寄託似有不合。這場論爭確實反映了汪

琬早期既主文道相合，又重文法的觀點。只是後來不復以

文法爲主，而專重合文道爲一了。〔２０〕

此説的根據在於汪琬的《與陳靄公論文書》二書及《王敬哉先生

文集序》時間上的先後。據李聖華所箋，前者作於順治十六

年〔２１〕，後者作於康熙十五年〔２２〕，因此，早年與陳僖的論爭表現

出的是重文法，後來給王崇簡作序時轉而重道，李聖華並不將此

視爲矛盾，而是一個先後的發展與變化。儘管李聖華未有作更

詳細的解釋，但其依據應是如下二則，一是前引計東《鈍翁類稿

序》中有汪琬“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既乃知文

之不可苟作，必根柢於‘六經’而出之”，最後才“貫經與道爲一，

而著之爲文”〔２３〕的説法，有一個從“習其矩矱”到“貫經與道爲

一”的過程。二是汪琬也曾自云：“予爲諸生時，雖嘗習程、朱之

説，然僅以備科舉之用耳，其中實無所得也。”〔２４〕早年對程、朱之

學，或説對道没有太深的認識。至康熙九年後，汪琬歸隱吳門，

潛心學問，《汪堯峰先生年譜》云：“先生在山中，力學勤苦，十倍

於前，著書務疏經義，旁及先儒諸説，參稽異同，求至至當。”〔２５〕

有不少經學著述，其《古今五服考異》正作於此時。結合清初學

風轉向，程朱之學復興，好尚空談轉爲經世致用的背景看，汪琬

確有可能在後來由於學問加深，而强調道的重要性。因此李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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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認爲汪琬的古文理論是“在重法的基礎上，弘揚文、經、道合

一”〔２６〕的文道並重論，有前後期重法與重道發展的不同，似可

成立。

説汪琬的古文理論文道並重，提倡文道合一雖不無道理，然

而關鍵是在這個大的理論宗旨之下，汪琬對文與道的具體論述

確有矛盾之嫌，這恐怕並非可以用前後期發展不同來輕易解決。

首先，謂“汪琬早期既主文道相合，又重文法”，這本身就是需要

解釋的。王、顧、郭三先生提出的矛盾正是指：爲何主文道合一

的同時，還可以特重文法？其内在的邏輯是什麽？這個現象具

有理論意義，不能因爲其後期轉變了，便輕易放過。其次，何況

汪琬後來是否真的“不復以文法爲主，而尊重合文道爲一”呢？

作於康熙九年的《與梁曰緝論類稿書》，自評其文，仍斤斤於文

法的討論，如文中謂：“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

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

不能出者也。”〔２７〕不論出與入，都從文法的角度衡量。又謂自己

的文章是“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也是指從文法的角度學習

古人，而後形成自己的風格。文法依然是汪琬古文理論中的重

要部分。至於前述計東的描述，與其説是客觀事實，不如説是其

對爲學次第，由文及道主張的闡發。比之汪琬《與曹木欣先生

書二》的自述，“琬之於道，固有志焉”〔２８〕，並非計東所謂“始亦

僅志乎古人之文”。儘管汪琬的次第亦是先韓、歐後“六經”，但

其態度始終是求道而非求文，故他認爲“文爲載道之器”，只有

“‘六經’、《語》、《孟》足以當之”，對韓愈《原道》、歐陽修《本

論》，頗有微詞，認爲是“舉其麤而遺其精，沿其流而未溯其

源”〔２９〕，其口吻儼然理學家對古文家的批評，對道的重視可見一

斑。並且此文寫作時間正和强調文法的《與陳靄公論文書》接

近〔３０〕，在同一時期，一重道一重文，文道的緊張關係再次凸顯。

最後，汪琬在《跋論道書》中自謂早年對程朱之學實無所得的説

法，實際上此文與重文法的《與陳靄公論文書》同樣作於順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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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左右〔３１〕，此時的汪琬已不能説是“於程朱之學實無所得”，

對道没有認識了，《與計甫草論道書》，便引程、朱之論，加以闡

發，顧炎武評謂“深得聖人言學之旨”〔３２〕，可見他對程朱之學認

識已深，對道的重視也可想見。《與陳靄公論文書》中重文法的

論述，不可能是由於他當時對道的認識不深而出現的。也就是

説，從時間上看，不論是早年還是後期，汪琬都同時有重道與重

法的表現，他的古文理論恐怕並非是由重法逐漸轉向重道。可

見文與道的緊張矛盾是汪琬古文理論中的一個不能回避的核心

問題，仍需要更爲詳盡的解釋。

汪琬古文理論中文與道的緊張關係，既有深遠的意義，而

王、顧、郭三先生指出的其古文理論自相矛盾的問題，又尚未得

到很好的回應，則實有再探的必要。綜觀前人的討論，可以發

現，汪琬與陳僖幾封往來論文的書信，是研究的重要文獻，不論

重道説、重文説、自相矛盾説還是文道並重説，都必徵引。也就

是説汪、陳二人這場就文道關係的論爭，是解讀汪琬古文理論的

關鍵所在。但應注意的是，論爭常有意氣用事的情況，如果將帶

有主觀情緒的言論全然等同論者欲客觀表達的文學觀念，對論

者是有欠公平的。汪琬“是知名的火性人物，動不動好與人爭

論”〔３３〕，連他的好友王士禎也説：同年汪琬“以狂狷多忤，交友

罕善終者。”二人相交多年，王士禎亦不免因詩文之戲謔開罪於

汪琬〔３４〕。《四庫提要》承繼王士禎的説法，謂：“琬性狷急，動見

人過，交遊罕善其終者，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纇。故恒不

滿人。亦恒不滿於人。”〔３５〕趙經達《汪堯峰先生年譜》也云：“先

生平素傲謾自持，面折人過，無逆之者。”〔３６〕鄧之誠《清詩紀事

初編》更説：“琬以善駡著名。”〔３７〕甚至陳僖也感到了他的這種

性格，《再與汪比部論文書》云：“四月望日，始得閣下前後二

書……一讀再讀，覺先生詞氣，似疑僕抗衡而論議，欲申其説以

求勝者……”〔３８〕可見，汪琬在論辯之中，因性格使然，常易有意

氣之爭。因此下面本文試圖重新梳理二人的書信，還原這場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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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始末，從而總結汪琬的古文理論。

三、 重“道”還是重“文”：
汪琬與陳僖的論爭

　 　 關於這場論爭，錢肅潤《文瀫初編》在所收《答陳靄公論文

書一》下的評語，似提供了另一思考角度，語云：“看得道真，故

説得道重。通篇反覆論文，言意、言才、言氣、言力，總不輕許一

道字，此真干城斯道之文。”〔３９〕言下之意正是指汪琬對道的看

重，乃至不肯“輕許一道字”。這個觀點正和前引諸先生的説法

相反，與陳僖的論爭不僅不是汪琬古文理論上的矛盾，甚至是他

重道的表現。姑不論此説是否有過譽之嫌，從這個角度來解讀

汪、陳之爭，或能有助於理解汪琬的古文思想。

根據現存的文獻，這場論爭是由陳僖的第一封《與汪比部

論文書》開始的，針對這封信，汪琬前後回覆了兩封，即現僅存

的《答陳靄公論文書》一及二。其後，陳僖再針對這兩封信又先

後回覆了兩封，即《再與汪比部論文書》、《三與汪比部論文書》。

這場論爭的關鍵點在於二人對“道”、“文”的看法，古文寫作究

竟是道的作用大，還是文的作用大。在陳僖看來，道是關鍵，在

汪琬看來，文法是關鍵，因此出現矛盾。陳僖《與汪比部論文

書》云：

夫文也者，人爲之也；人之所以爲文者，必有所寄託而

後成也；有寄託，則真精神出；真精神出，然後能透入紙背，

一字一句，鍧然有聲，爛然有光，歷千百世，而不可磨滅。故

凡爲文者，必中有寄託，而後求之法；法備矣，而後成章；章

成矣，而後可以論氣骨，觀氣象，定品格，審辭令。如無寄

託，而專求之章法、辭令，則亦木偶之形，侏儷之音而已。雖

然，“六經”者，文之祖，而“六經”則明道之書也，文非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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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然則有寄託而真精神出，所謂道力者，非耶？惟道爲

有力，然歟？否歟？〔４０〕

這裏陳僖提出作文首先是因人心中有寄託。有了寄託，再通過

法來形諸文，所謂“凡爲文者，必中有寄託，而後求之法”，法備

章成之後方可品論氣骨、氣象、品格、辭令。陳僖更强調，如果中

無寄託，專求章法，所作之文是“木偶之形”，虚有其表。顯然陳

僖論文更注重文章的内容而非形式。但更重要的是，他把文章

的内容，亦即作家心中的寄託訴諸於道。一方面，“六經”是文

之祖，而“六經”又是明道之書，所以爲文也應當明道。另一方

面，在文章中所表現的寄託，所見的真精神，也是道使然。也就

是説，他從内外兩層來要求古文，爲文要明道，而文章所表現的

寄託與真精神也是道的作用。

對於這個説法，汪琬提出了質疑，《答陳靄公論文書一》云：

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

也……僕嘗遍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

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

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

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

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

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

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

亦常雜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矣。然後知讀者

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

有得也……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

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古人之爲文也，其中各

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

道者。〔４１〕

汪琬反覆强調兩點：一、所謂爲文有寄託，這個寄託並非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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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是立言者之意；二、文章的好壞，關鍵不在於道，而在於

才、氣、力。關於前者，汪琬論證的前提是，稱得上載道之文的，

寥寥無幾，只有“六經”、《語》、《孟》、《通書》、《東西銘》及程、朱

二子之傳注。因此若按陳僖的説法，道是作者爲文之寄託的内

容或動因，那按汪琬的標準，後世文章便無足觀了。汪琬把寄託

和道分開來，相互獨立，認爲寄託是作者之意，並舉出《離騷》、

《史記》爲證，爲後世之文建立了道以外的價值，這也就是王運

熙、顧易生所謂的離經叛道的傾向了〔４２〕。在此基礎上，他進一

步説，文章的好壞不在於載道與否。從作者而言，諸子百氏、大

家名流與神仙浮屠之書，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

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的關鍵在才、氣、

力，而非道。反而若用道來要求文章，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

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

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於中”，不能有好的文章。從讀者

言，他又認爲讀者之認爲文章好，關鍵也不在道，“讀者之驚駭

改易”，只是“震於其才，慑於其氣，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强調

才、氣、力對文章的作用更大於道，自然會引出其重文法的論述，

這在第二封回信可以見出。

第一封信後，汪琬没等陳僖回覆，意猶未盡又寄出了第二

封，即《答陳靄公論文書二》。此書專論文法：

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

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

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

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辟諸驅烏合之市人，而

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

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４３〕

又云：

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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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

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

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

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

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説，乃

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今足下之言曰：

“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

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爲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

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

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

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４４〕

在《答陳靄公論文書一》肯定了文章在道之外的價值後，汪琬進

一步提出了文法的重要性，認爲文章能流傳千百年，關鍵在於工

與不工，並非道的問題。他所謂文法，開闔有度，前後呼應，操縱

頓挫，即唐宋古文家之法。同時又指出後來文章家也都是學習

古人之法而自成一家的，但學習古人，不等於剽竊模擬，所謂

“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

法而加變化焉”，他强調的是文章結構上的學習，而非詞句的模

擬。雖然如此，此説還是不難讓人覺得他對形式技巧的看重，而

輕視思想内容。但處於論爭中的汪琬在論述上的偏重，也可能

造成解讀上的偏差，汪琬是否不重視道，不重視内容？事實上，

此信專論文法是有一個前提的，他所謂“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

無寄託者哉”，就是説有寄託故爲文，但是有寄託之文卻未必能

傳，還得看文章工與不工。言下之意，是在肯定了爲文須有寄託

之後才展開對文法的討論的。下面看陳僖是如何回應汪琬的駁

難的。

接連收到汪琬接兩書，陳僖“欣悚兼至”，也接連回覆了兩

封，即《再與汪比部論文書》與《三與汪比部論文書》。陳僖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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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可謂十分有力，對汪琬的説法逐一反駁，而《三與汪比部論文

書》，只是通過一連串的比喻對《再與汪比部論文書》加以補充，

故此處不再細論，只引《再與汪比部論文書》：

先生之言曰：“爲文之有寄託也，蓋出於立言者之意

也，非所謂道也。”是矣，予不謂寄託非立言者之意，特以其

立言之意關世道，係人心，光明俊偉，此即所謂道氣也。至

於寄託者，蓋人之胸中實有一段憂時憫俗、忠孝節義蓬勃於

中，欲言而不得，纏綿焉，鬱結焉，不得已而發爲文章，使人

遇之虚無之表，得之詞令之外者也。故寄託者，不止託物比

興也，即感物造端亦是也；不止離離於篇章也，即隱隱於象

外皆是也。以爲深於道，恐未必然；以爲非道，則其鬱勃而

昌明者，何物乎？謂寄託非所謂道則可，若謂寄託全不預夫

道，無乃甚歟？〔４５〕

陳僖首先反駁汪琬“寄託出於立言者之意而非道”的説法。他

認爲，寄託確是出於立言者之意，但並非與道無關，立言者所立

之意也可以是“關世道，係人心，光明俊偉”的道氣。再者，作者

寄託的内涵或未必深於道，但不能説絶不出於道，所謂：“以爲

深於道，恐未必然；以爲非道，則其鬱勃而昌明者，何物乎？謂寄

託非所謂道則可，若謂寄託全不預夫道，無乃甚歟？”正是把作

者寄託的源頭溯源於道。陳僖針對汪琬寄託非出於道之説，迂

迴論證，提出寄託雖不等於道，但不能説寄託與道無關，有力地

反駁了“爲文之有寄託也，蓋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

過於決斷的説法。然而陳僖的説法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寄託有

出於道者，則作者必先有得於道，但這個前提卻恰恰是汪琬認爲

後世文人所做不到的。汪琬《與曹木欣先生書二》云：“後之學

者，不精求於道之大原，而區區守其一得之文，自以爲察之皆醇

而養之皆熟，一倡群和，不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即曰未有不深

於道而文至焉者。噫！其果遂深於道邪？抑猶有毫釐千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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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離合之分也？”〔４６〕正是説後之學者自以爲深於道，發而爲文，

自得自滿，實際上猶有毫釐千里、是非離合之分。顯然汪琬對於

道的要求更高，這一點後文還會論及。其後，陳僖又就汪琬才、

氣、力的説法提出反駁：

先生之言曰：“爲文之力，在才與氣。惟才雄而氣厚，

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非道爲之

也。”愚不謂爲文之力，非才與氣也，足以壯其雄才而沛其

厚氣，則道爲之也。何者？夫人之胸中，未有忸怩愧怍而發

之於言，磊落光明，有神采者。昔人有言曰：“惜拘於流俗

之見，不能盡其才。”若是乎，才之必本於道矣。又曰：“理

直氣壯。”若是乎，氣之必出於道矣。故天下之真才，未有

不本於道者，不本於道，斯僞才耳；天下之真氣，未有不出於

道者，不出於道，斯客氣耳。僞才客氣，數武而蹶，安能摧鋒

陷敵以致勝哉？大約文之所貴者，氣也；能御夫氣者，才也；

而氣之達於理，而無鄙倍之病，才之盡乎變，而無回惑之迹

者，道也。前言惟道爲有力，是或一説歟？〔４７〕

此處陳僖再一次以道爲核心，把才與氣都統歸於道之下。他首

先承認爲文之力確與才與氣相關，但“足以壯其雄才，而沛其厚

氣，則道爲之也”。按照他的邏輯，文章的力量或力度，是藉由

才、氣表現的，而氣又是由才所駕馭的，但兩者的背後，使“氣之

達於理，而無鄙倍之病，才之盡乎變，而無回惑之迹者”，都是道

使然。這樣一來，陳僖把汪琬所看重的才與氣歸結在道上，把文

章的關鍵又追源至道。他針對汪琬“非道爲之”的説法，雖然並

不否定才與氣的作用，但讓才與氣都從屬於道，力證道才是更關

鍵的問題。最後，針對工與不工的文法問題，陳僖也提出了

反駁：

只求工於篇章字句之間，便足不朽，則僕之惑也滋甚

矣。昔人論詩，謂詩之工拙，視其懷抱。愚謂論文亦然。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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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謂古人之文，亦無他長，只是平淡之理，真篤之情，引人

入勝。僕雖不敏，又嘗聞之先正之言曰：“渾然於氣與骨

者，漢以前之得也，文之所以盛也；求工於字與句者，晉以後

之失也，文之所以衰也。”渾然於氣與骨，日星河嶽是也；求

工於字與句，春花爛熳是也。日河星嶽，亘古彌今，永不磨

滅；若春花爛熳，柔脆夭灼，轉目便摇落可憐……愚意先生

所教，蓋慎言夫道，因節取其文，而不輕許耳，非謂文之不必

出於道也。不然，淫詞詖説，倘能講求夫篇法、字句法，而即

謂之工乎？即工矣，寧於文有當乎？足爲先生之所録乎？

知其必不然也。然則先生所謂工者，必其言之幾於道，而又

有篇法、字句法者也。如謂能文之人，必不知道，又視道爲

太隘矣。凡爲文之人，未有不學聖人者。既學聖人，即至愚

不肖，亦必有一二語幾於道者，雖所見不同，著述各異，不得

謂非道之所寓，特未軌於正，抵於純耳。至於《通書》、《東

西銘》、傳注，乃傳道之書，不可以文論。以此求文，則文不

自今日絶矣。如謂不能以此求文，遂謂文之絶不預夫道，或

亦持論者之過歟？〔４８〕

陳僖針對汪琬“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

工與否耳”的説法，而謂“只求工於篇章字句之間，便足不朽”，

辯駁的焦點由寄託轉到工拙。他舉出昔人論詩是以詩人的懷抱

來定工拙的，論文也以平淡之理、真篤之情爲重，不在文句之工

與否。他更進一步説，“渾然於氣與骨者”，即文章的内在思想，

作者的寄託懷抱，才是永恒的，而“求工於字與句者”，即文章的

外在形式，辭章字句的技巧，是短暫的，價值高下不言而喻。在

這樣的論述中，不難推出汪琬的文論是重文法形式，而輕思想内

容的結論。也正是如此，這與汪琬在其他文章，如《王敬哉先生

文集序》、《文戒示門人》的論述便出現了矛盾，而受後世詬病。

但事實上，文章只要工便可不朽並不是汪琬的意思。汪琬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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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正是工與不工的前提，有

所寄託，就是有思想内容之後方可談工與不工。汪琬《答王進

士書》討論傳記文的寫作，語云：

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上自名公鉅卿，下

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雖愈久而

愈不可磨滅……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邪？然而有志之士，

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

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

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

異之詞，絶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

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４９〕

也正是談内容與文詞的關係，强調了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須有

内容，否則即便文詞瑰瑋也不能傳於後世。顯然汪琬並非只重

形式不重内容，與陳僖討論的文章工與否的問題，也是建立在探

討文而非道、有寄託有内容的前提下的。陳僖也感受到汪琬的

這層意思，故謂：“先生所謂工者，必其言之幾於道，而又有篇

法、字句法者也。”然而即便如此，文章開首還是要先攻擊汪琬

的文法論，這自然是由於論爭求勝，要駁倒對方使然。

二人的論爭至此膠著，或有後續的書信，然未有傳世。實際

上，從陳僖的後來的論述中已然可見，就對道的重視而言，二人並

非完全矛盾，差别只在重視的程度而已。但由於辯駁求勝，或有過

激的言論，或轉移焦點加以攻擊，致使矛盾加劇。如果撇除這種論

爭的態勢，重新整理二人的意見，是否會有較客觀的認識，而不單二

人的矛盾，甚至汪琬古文理論中呈現的矛盾，也能有所緩解？

四、 “看得道真，説得道重”：
道、經、文的層次問題

　 　 在汪、陳二人的爭論之中，陳僖主道，汪琬主文的傾向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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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但細查二者的往來信件，回到原本的問題上，汪琬在這

場論爭中所表現的對文的看重，對道的輕視，是不是完全與其文

道合一論相矛盾呢？這更可能是一種層次的問題，對於道、經、

文，汪琬的看法是有層次的不同的。

首先，從道的方面講，在二人往來的信件中，汪琬對道本身

從没有表示否定。在《與陳靄公論文書一》中，他認爲“文者，載

道之器”，“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之類的話都是夸辭，意思並

不是文不能載道，而是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

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

之”。對於載道之文、對於道本身，他是推崇的，但他並不認爲

後世文人能够達到文以載道的水平，所謂：“《法言》、《中説》，猶

不免後人之議，而況他文乎？”

另外，他對陳僖爲文主道的説法並不完全反對，在信中他

説：“今足下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洵乎

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以爲陳僖文非明道不可的説法是

“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這或許有客套的成分，但從後文

對陳僖“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惟道爲有力”的反駁中，他批

評那些對於道“支離破碎而不合、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

岸”的所謂載道之文，可見文非明道不可這個大前提汪琬並不

反對。汪琬所不同意的是文之寄託與文之力都是源自道，而無

其他來源。也就是説，在汪琬看來，文章明道，無可厚非，但作者

爲文的寄託並不一定是因爲於道有得，故發而爲文。文章中力

度的表現，也並非一定是因爲文章闡明了道，道在起作用，而是

才氣的作用。可見汪琬並不否定道對文章的作用，只是不認爲

道是文章好壞的唯一標準。

再者，汪琬之所以説“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

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其背後的緣由在

於，他認爲以道求文，反而“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

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與其爲文求道反而害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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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肯定文本身的價值，探討爲文最直接的層面，也就是他所謂

的文法。對於道的認識不深，未有精研，而爲文求之，常常有叛

道之言，這是汪琬所深惡痛絶的。换言之，既然用道的標準來衡

量後世的文章，往往有“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者，倒

不如講求文法，這只是無奈之舉，並非汪琬對古文的最高追求。

汪琬言下之意，頗有近世文章家不能深於道，所作文章大多於道

不合的意思，《與曹木欣先生書二》中甚至對韓愈、歐陽修都不

甚滿意，語云：“顧先儒必言文爲載道之器，琬竊謂此惟‘六經’、

《語》、《孟》足以當之，它如退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論》，則猶

舉其麤而遺其精，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也。”〔５０〕可見汪琬不僅不是

否定道，而是對道有著極高的要求。

此外，汪琬在《答陳靄公論文書二》中對於陳僖列舉晚明以

來的文章家以言文道關係也頗有意見，他説：

文雖小技，然而其原不深者，其流不長，古人之所以取

喻江海也。誠欲進求作者之指要，則上之“六經”三史具

在，次之諸子百氏，下訖唐宋大家諸集亦具在……顧舍此不

論，而區區惟嘉靖、隆慶諸君子是詢，溯流而忘原，非所仰望

於足下也。〔５１〕

所謂“其原不深者，其流不長”，汪琬提出的源頭在於“六經”三

史、諸子百氏、唐宋大家，並以“六經”三史爲上。對於陳僖不論

源頭只論流波，不甚滿意。他更進一步説陳僖所論不在於道，根

本還在於文，他説：

以明道立説，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以足下於此必

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旁采前明薛

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説，爲之折衷其異同，

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間，庶乎於道無負

矣，而不■書末乃泛及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

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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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琬認爲陳僖所論並非從道入手，否則應從孔孟説起。陳氏只

是論及晚近諸君子，在汪琬看來其討論的重點在於文而不在於

道。後文對文法的討論，也是建立在論文而非論道的前提上。

汪琬這麽説，實際上是不認爲陳僖是有得於道者，反而自信對於

文道的發展脈絡有清晰的認識。陳僖《三與汪比部論文書》云：

“而先生惟以法爲斷，無乃以僕小生末儒，但能講求夫法足矣，

不必問其他也？亦大匠誨人以規矩義歟？”〔５３〕雖是反詰，話説得

重，但以汪琬自負的個性，及對陳僖的判斷，也並非没有可能。

上述種種可見汪琬對於道的重視，正如前引錢肅潤云：“看

得道真，故説得道重”，“不輕許一道字”〔５４〕。甚至陳僖自己也

感受到了汪琬的這種態度，《再與汪比部論文書》云：“愚意先生

所教，蓋慎言夫道，因節取其文，而不輕許耳，非謂文之不必出於

道也。”〔５５〕從這個角度説，其重文的言論並非對道的挑戰，道與

文的矛盾關係便有所緩解。就是説，在汪琬的古文理論系統裏，

在道的這一層次言，始終是有著最重要的地位，而這一方面的論

述，主要表現在《文戒示門人》、《王敬哉先生集序》等文中。在

與陳僖的論爭中，汪琬討論的重點則在文的層次，並且因汪琬的

性格使然，常有過於決斷的論述，以致有自相矛盾之嫌。然而，

綜觀整場論爭，汪琬對道的態度，幾近於苛刻，而陳僖的反駁，更

大程度上是對汪琬在文的討論層次上加以道的補充，加强與道

的聯繫。故在理論上，汪琬古文理論的價值中心還是在於道。

其次，從經的層面來講，經是汪琬在爲文中可以近於道，或

者説不悖於聖人之道的關鍵所在。經是解釋道的，道的價值標

準在經當中建立起來，是古文的源頭所在。而考察汪琬的古文

作品，可以發現，汪琬幾乎是以一種原始的方法來對經加以運

用，從而使自己的古文向道靠近。在汪琬衆多的古文作品中，有

一部分是解經的學術著作，比如《經解》四卷，探討《易經》、《詩

經》、《春秋》，又有《喪服或問》專論儀禮。故從整體來看，汪琬

不僅爲詩文，亦重經學，正是計東所謂合道、經、文三者爲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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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來看，單就古文言，由於汪琬對經學有所研究，爲文過程中

常引用經典之文、之事，這也正是合道、經、文三者而一的一種具

體的呈現。比如除去專研經學的文章，其他如與友人的書信、傳

記、序跋等，引用經典十有八九，動輒言孔子、先王、聖人之言，如

《皙次齋記》、《計氏思子亭記》、《送宋聲求序》、《漁樵耕牧圖

序》、《孝陵于役詩後序》、《焦山古鼎圖詩後序》等，四庫館臣所

謂根柢“六經”，確有翔實的證據。以《計氏思子亭記》爲例便可

見汪琬對根柢“六經”的執著。此文所記乃計東欲爲其去世四

年的兒子建思子亭，求序於汪琬。然而汪琬卻以聖人之訓，“先

王制禮，不敢過也”加以勸阻：

昔子夏之喪明，此過乎情者也；延陵季子之三號而行，

此不及乎情者也，夫二者皆非也。惟世之甚暱其子者，往往

牽於骨肉之思，而不知裁之以禮，是以過情者多而不及情者

寡。聖人惻然憂之，則寧於季子有取焉。此無他，凡以訓天

下之人父人母，使皆知有禮以爲之節也。今者孺子之殁，其

歷歲月也固久且遠矣，而甫草猶睠焉不忘。起居寢食，則有

纏綿悽惻之聲；歲時膢臘，則有涕泣顦顇不能忍之色，其殆

近於無節矣。吾方以越禮爲■，而又樹之以亭，是亦不可以

已乎？……聞諸周人之葬諸殤也，則用殷人之棺槨與■夏

之堲周、瓦棺；其既除喪也，則玄服以祭；其祭之也，則不立

尸，不以特牲，未有不與成人異者。父母之視其子，固無賢

不肖之分也。發於中者之有慘舒，達於外者之有隆殺也，惟

視其殤與非殤而已。故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此施諸

父母且然，而況所謂殤子者乎？孺子雖賢，然不得比於童汪

錡之列明矣。今既思之過甚，而又益之以非禮，則是委棄先

王之制，而甘蹈子夏之遺轍也。甫草其慎之。〔５６〕

計東是汪琬的好友，往來密切，汪琬雖“動見人過，交游罕善其

終者”，但與計東卻是相善始終。文中汪琬勸阻計東不要越禮

２５５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



樹亭，本意是希望計東節哀，然而以禮訓之，不免讓人覺得不近

情理。故文末汪琬亦云：“吾之言此，豈果能禁甫草使勿思

哉？……而甫草又言孺子故好學，尤潛心宋儒之説，若深有得於

性命者，然則甫草之久而不忘也固宜。”〔５７〕但汪琬言辭之厲，反

覆辯證，卻頗讓人不解，何以對好友如此苛刻。何況喪子之痛，

汪琬也深有體會。據趙經達《汪堯峰先生年譜》記載，順治二年

生長女不育；順治四年生第二女不育；順治五年生第三女不育；

順治十二年女慧姑殤於痘；順治十三年次子蘅殤於痘；且次子汪

蘅“警悟異常兒，三歲，母教之讀，已略能頌《關雎》以下數篇，及

唐詩若干首”〔５８〕，可以想見汪琬對兒子的喜愛。據此汪琬應能

理解計東建思子亭之心，卻搬出聖人之道，以禮裁之，不近人情。

唯一能解釋的便是，汪琬對聖人之道，經典之理，確實以誠待之，

要求之高，幾近苛刻。從這個角度看，可以知道汪琬在其古文創

作中的融經典於文章，根柢“六經”的面貌。經典之於汪琬古文

理論的層次，是一個承載道的媒介，汪琬正是通過對經的引用，

來建立其合道、經、文三者爲一的古文理想。

總的説來，在汪琬的古文理論系統裏，道是最上的一層，是

價值標準的依據所在；經是在行文中對道的呼應與承載，是中間

的一層；文則是在實際寫作中最直接面對的一個層次，是技術層

面的問題。在價值上文的層面不會超過道的層面，是在道之下

的一個面向。但在汪琬看來，探討抽象的道，遠不如直接面對實

際可操作的文。因此在與陳僖的論爭中，就表現出了在文這一

層次上的討論。他重文法的觀點前文已述，此處不再展開。但

值得注意的是，合道、經、文爲一的古文傳統是汪琬的追求，也是

計東等人對汪琬古文的評價，但實際上，文道的分離幾乎是一個

既定的事實。文人作家一旦意識到了文道分離，則在理論上便

没有復合的可能，因爲文的意識與道的意識已然各自存在，以汪

琬自己的説法就是：“亦求溯孔子之所謂文，而終不能逮

也。”〔５９〕所謂合道、經、文爲一，其所能做的便是，在大的層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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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是一個文人，徒善詩文，極端的如顧炎武所説的“不墮於

文人”，而是要在經世之學、聖人之道上有所造詣。因此，綜觀

汪琬的著作，不但詩文、經學、史傳，甚或朝廷、軍事政論皆有之；

從小的層面講，單在古文寫作上，首先不悖於聖人之道，而後要

學習古人之法，使内容與技藝兩相結合。因此落實在汪琬具體

的古文中，便呈現出廣用經典，注重法度的特色，這也是魏禧評

價他“非不能肆，不敢肆也”〔６０〕的原因。

五、 結語： 汪琬古文理論對傳統的回歸

合道、經、文爲一的理想，是汪琬等人所欲恢復的古文傳統，

也是他們所論述的古文發展的正統脈絡。實際上，這也不過是

舊的論調，並没有多大的突破。然而計東、《四庫全書·堯峰文

鈔提要》等，對他的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其實是時代使然。

魏禧《愚山堂詩文合叙》云：

士大夫之能詩古文者，數百年以來，於今爲盛，予最愛

吳門汪户部、宣城施愚山先生之文，其他卓犖奇偉，指不勝

屈。今天下文患多才，二家獨剗除一切浮腐之言，而左規右

矩，與古人不失尺寸，此其所以難能也。〔６１〕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所謂“文患多才”，當時的文風多有浮腐之

言，延續晚明以來的清新可喜、好爲新奇。汪琬講求古人法度，

重視文法，正是對這種文風的反撥。汪琬《文戒示門人》明確表

達了他的態度：“後生爲文，往往昧於辭義，叛於經旨，專以新奇

可喜，囂然自命作者……然則今之作者專注於新奇可喜，倘亦曾

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６２〕對比

晚明遺留的浮躁之風，汪琬的古文便有了他的時代意義。然而

如果就回歸傳統這一主題來説，明代的復古運動，不也正是對傳

統的回歸？則汪琬的意義又何在？

４５５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



晚明性靈思想的巨大影響主要是就思想意識而言，經過不

斷的詮釋與建構，在不同的時代産生不同的影響。然而單就明

代而言，在歷史意義上講，性靈説在晚明的没落也是十分迅速

的，甚至連性靈説的提倡者公安三袁，在後期也不斷地修正調整

自己的説法，出現向復古靠攏的傾向〔６３〕。但汪琬在清初的回歸

傳統，與明代的復古運動有意義上的不同。古文傳統是從唐宋

古文運動建構起來的，其源頭可追溯至“六經”史傳，後來的所

謂復古與回歸傳統也是針對唐宋或秦漢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

與秦漢派。然而明代的這種秦漢與唐宋之分，背後所投射出的

是對古人風格的模仿學習。學秦漢，屈詰聱牙，故作艱澀，是一

種形式上的模仿，因而有唐宋派的興起與反動。這種最終流於

剽竊模擬的復古之風自然不足以令人信服。明亡入清之後，這

種復古的傾向與力量並没有消失，若把清初汪琬道、經、文合一

的古文理論看作是這股復古潮流的延續，它所表現的是除了在

形式文法上的回歸，更重要的是對學問的追求。清代與明代的

復古其顯著的不同是，從清初起，講求古文傳統的文人如汪琬，

對於經學的研究頗下功夫，其著述中有大量的學術研究的文章，

四庫館臣評其與閻若璩的論爭時便云：“從來勢相軋者，必其力

相敵……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顧炎武

及琬，則琬之文章學問可略見矣。”〔６４〕李聖華更據“惠周惕學宗

汪琬，汪琬與顧炎武爲友，以復社徐汧爲師，近宗歸有光，遠承朱

子，以研治樸學自勵”〔６５〕，論證汪琬與顧炎武爲吳派經學的近

源。將汪琬的經學地位與顧炎武同列，暫不論是否有拔高之嫌，

但正可見汪琬精研學問之一斑。因此汪琬的回歸傳統在一定程

度上正是對明代復古欠缺學問的一種修正。

再從性靈文學思潮而言，汪琬的回歸傳統更是對晚明學風

的糾正。晚明的不重學問，歷來受人詬病，雖有學者爲其翻案，

指出唐慎之、王世貞、歸有光、顧憲成、高攀龍等人，採宋學，重經

史，然而就文學思潮而言，撇開公安三袁的獨抒性靈衍生俚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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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不言，即便以修正公安爲目的，提出“可讀書養氣以求其

厚”〔６６〕，注重學養的竟陵派，也仍有“學問不厚”的問題。比如

朱彝尊《明詩綜》便批評譚元春：“友夏别出蹊徑，特爲雕刻。要

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纖；學問不厚，故失之陋；性情不貴，故失之

鬼；風雅不道，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總之不讀書之病也。”〔６７〕

馮班《鈍吟雜録》亦云：“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

日鍾、譚之藥石也。”〔６８〕正如鍾惺自言“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

而未見”，雖理論上提出學問之重要，實際卻未能達到。與清初

學風對比，晚明文學思潮的不重學問可見一斑。汪琬的回歸傳

統從明代的復古思潮而言，有一定的繼承，表現爲對明代復古的

修正；從性靈思潮而言，則是對其的反動；若就明代後期復古與

性靈的漸趨融合而言，則又是對此加以學問的補充。

總結而言，古文傳統的源頭可以追溯於儒家的政教審美觀，

但由於駢麗文風的大行其道而衰落，到了唐宋而被重新唤起，建

構成古文的載道傳統。到了明朝這種傳統受到了另一次挑戰，

一方面是晚明性靈思潮的衝擊，理學家對於經學的質疑；一方面

是文學家如七子等人對於這種傳統的偏頗的傳承，流於形式的

模擬。到了清初，對傳統的回歸，則進一步體現爲對源頭的重

視，並開始對不同時代所建構的傳統進行總結與梳理。因此可

以説，自唐宋古文傳統確立以來，後世便在這一傳統中因著時代

的不同，各有理解，每一代似乎都要回到傳統，卻似乎與傳統的

距離更遠，也因爲如此，又豐富了傳統本身的内容。文道關係的

離合便成了這一脈絡上的探討重點。就這個脈絡而言，清代的

學術之盛，可以説正是爲這種回歸傳統的發展，在道的層面提供

了良好的基礎，修正晚明束書不觀，好尚空談之風；而對文的探

討，以汪琬爲例，則强調了文章法度的重要性。比如他對後來的

桐城派的影響，劉聲木《桐城文學撰述淵源考》便列有汪琬，並

於《萇楚齋隨筆》云：“鈍翁此論（指《答陳藹公論文書》），可謂

深切著明。文章必有義法，又須以開闔呼應，操縱頓挫出之，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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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然，實不易之論。千古文章家，不出此數語；千古論文，亦不

出此數語，可謂要言不煩矣。”〔６９〕桐城文派所謂文章義法，也將

汪琬的文法論追溯其中。另，汪琬《重訂韻補序》云：“爲古文而

不知協韻，是猶觀樂而不知琴瑟，習禮而不知籩豆也，其可

乎？”〔７０〕除文法外，對古文的音韻聲律如此重視，雖然不能説直

接影響了桐城派劉大櫆因聲求氣説，但重視古文的字句音韻，汪

琬也可稱爲先驅。清初汪琬對文道合一的古文傳統的追求，及

其主文又主道的古文理論，或正代表了當時古文走向的一個重

要特徵：學術與爲文並重。

（作者：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講師）

注釋：

〔１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舉辦的“詮釋、比較與建

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點評人吳宏一教授對初稿的修改

提出了寶貴的意見，至爲感謝。另，承三位匿名評審的細緻審查，指示修改

意見，對題目的修訂以及論述的調整，有重要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２ 〕　 （清）邵長蘅：《三家文鈔序》，載《汪琬全集箋校》，附録二，第五册（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２２６９。

〔３ 〕　 （清）許汝霖：《國朝三家文鈔序》，載《汪琬全集箋校》，附録二，第五册，

頁 ２２６８。

〔４ 〕　 （清）汪琬：《答陳靄公論文書一》，載《汪琬全集箋校》，第一册，頁 ４８０。

〔５ 〕　 （清）計東：《鈍翁類稿序》，載《汪琬全集箋校》附録二，第五册，頁 ２２５９。

〔６ 〕　 同上注。

〔７ 〕　 （南朝梁）劉勰著，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９ 年），頁 ２８。

〔８ 〕　 （清）汪琬：《王敬哉先生集序》，載《汪琬全集箋校》，第三册，頁 １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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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唐）韓愈：《答李秀才書》，載《韓愈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頁 １５２６。

〔１０〕　 （宋）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載《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１

年），頁 ６６４。

〔１１〕　 （宋）黄庭堅《楊子建通神論序》云：“今夫六經之旨深矣，而有孟軻、荀況、兩

漢諸儒，及近世劉敞、王安石之書讀之，亦思過半矣。至於文章之工難矣，而

有左氏、莊周、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韓愈、柳宗元，及今世歐陽

修、曾鞏、蘇軾、秦觀之作，篇籍具在，法度粲然，可講而學也。”載《黄庭堅全

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頁 １４８６。

〔１２〕　 ［日］青木正兒：《清代文學評論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１９６９ 年），頁 ７９。

〔１３〕　 四庫館臣評價云：“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語見《四

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５ 年），頁 １５２２。

〔１４〕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頁 ４４０—４４１。

〔１５〕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下

册，頁 ５４。

〔１６〕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册，頁 ５４。

〔１７〕　 郭紹■：《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下卷，

頁 ３０９。

〔１８〕　 郭紹■：《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卷，頁 ３０９。

〔１９〕　 同上書，頁 ３１０。

〔２０〕　 李聖華：《前言》，載《汪琬全集箋校》，第一册，頁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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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Ｘ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ｎｇｓ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Ｗａｎｇ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ｊｉｎｇ），ｔｈｅ Ｗａｙ，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ｔａ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Ｉ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 Ｗａｎｇｓ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ｅ，ａｎｄ 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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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ｂｙ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Ｉ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Ｗａｎｇ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ｎｅｓ ｉｎｎ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ｌ．”Ｔｈｉｓ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ｐｒｏｓｅ，ｗｈｉｃｈ ｍａｄｅ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ｈａｎｋｅｒ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ｌｅｇａ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ｅ，Ｗａｎｇ Ｗａｎ，Ｃｈｅｎ

Ｘ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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